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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二期）报告显示——

促进农业生产 改善农村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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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

种形式规模经营以来，在各级

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以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代表的

各具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蓬勃涌现、茁壮成长，成为我国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中最引人注

目的现象之一。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截止到 2012 年底，我国

家庭农场为 87.7 万个，截止到

2013 年，我国龙头企业为 12.34

万个，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我

国 各 类 农 民 合 作 社 为 128.9

万个。

相对于传统经营主体而

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资金、

技术、土地等方面具有明显的

优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指数调查（一期）报告》重点分

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潜力以及经济绩效。其分析结

果显示，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

主体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加年轻化

和男性化，同时拥有的社会资

源更多，经营规模更大以及盈

利水平更高。正是由于这一特

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完成

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

中被寄予很大希望。2016 年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支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

主体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

力量，充分发挥多种形式适度

规模经营在农业机械和科技成

果应用、绿色发展、市场开拓等

方面的引领功能。国务院颁布

的《 全 国 农 业 现 代 化 规 划

（2016—2020年）》指出，提升新

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户能力。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

意见》进一步明确，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承包农户建立

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普通农户分享农业规模经营

收益。

在此背景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

能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没

有一家机构从第三方的视角通过严肃的抽样调查方法

来获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微观调查

数据。因此，现有有关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

农村和农业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判断也大都缺乏数

据支撑。从这个角度上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

数调查（二期）报告》以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

据为支撑，从农业、农民和农村三个视角聚焦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能力，为科学认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在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详实的一手数据，为进一步完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相对于以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状况相关研

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二期）报告》具

有以下特点：

第一，数据详实。该 《报告》 分析所依据的样本

数量为 2615 个，其中包括 1009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样

本，1287个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样本，319个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样本。与以往相关研究相比，该样本量更为

丰富。调查设计中，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能

力的问题，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各自辐射带动作用的具体特点，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辐射带动能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度量。

第二，分析全面。该《报告》从农业、农民和农村三

个视角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进行了分析。

在三个视角的基础上，《报告》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带动能力进一步细化为农户带动规模、金融支持、技术

支持、信息支持、公共物品供给、就业机会创造、标准化

生产、三产融合和涉农业务收入 9 个维度，比较全面地

包含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层面。此外，该《报

告》不但考察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能力，还考察

了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能力的制约因素。分析

不但全面而且具有一定深度。

第三，注重比较。《报告》在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辐射带动能力时，通过与相关主体相似作用的比较

来判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能力的强弱，同时

注重对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能力在不同时点

的差异，以此来判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能力

的趋势，并且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纳入同一框架来分析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辐射带动能力方面的差异。

第四，结论新颖。通过详实的调查数据，该 《报

告》 的很多发现不但细致深入，而且十分新颖。如在

农民带动方面，《报告》 发现，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与农户建立起了利益联结机制，对农户有所带

动，但是带动规模还比较小，仅带动了全国 8%左右

的农户；在对农村的带动方面，《报告》 发现，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每年用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支出相当

于政府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 17%，每年可以实现全国

13%至 19%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这些结论非常量化，

对于深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认识大有帮助。此

外，《报告》 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及较多的带

动层面是涉农业务收入、农户带动、就业带动、标准

化生产，但是在三产融合、技术支持、公共物品供

给、信息支持和金融支持方面涉及的新型农业主体尚

不是很多，同时还发现位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水平越高、经营规模越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辐射带动能力就越强。这些发现相对于以往研究具有

较强的创新性，同时政策含义也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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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
足。这一方面会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刺激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进行公共物品的供给。由于公共物
品的外部性，新的公共物品供给对促进农
业生产、改善农村社会福利具有重要的积
极作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二
期）报告中“公共物品”涵盖了农业生产性
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农村扶贫、农村教育、卫生和文化等
多层含义。

调查发现，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确
实扮演了一定的公共物品供给的角色，是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社会力量。三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公共物品供给存
在较大差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共物
品供给力度最大，其次是农民专业合作
社，再次是家庭农场。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力度较大

调查报告显示，2015 年在所调查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向农村提供公共物
品的有 897 家，占有效样本的 35.32%。由
此可以看出，供给公共物品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占比还是较为可观的。与此同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公共物品供给力度也
较大。调查显示，2015 年平均每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用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
金 额 为 20.25 万 元 ，占 其 销 售 收 入 的
2.54%。与政府农村公共事业支出相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公共物品供给力度也
具有相当规模。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用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金额，可以计算出
2015 年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于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金额总额为 2344 亿元。而
2015 年我国财政用于农村公共事业支出
的总额为 13489.1 亿元，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用于公共物品供给金额占政府农村公
共事业财政支出的比重达 17.38%。由此
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我国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已经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

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提供农村
公共物品概率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在所调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
向当地农村提供公共物品的为 210 家，占
有效样本的 70.00%；在所调查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中，向当地农村提供了公共物品
的为 410 家，占有效样本的 40.63%；在所
调查的家庭农场中，向当地农村提供了公
共 物 品 的 为 285 家 ，占 有 效 样 本 的
22.75%。就供给力度而言，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公共物品的供给力度也远远高于
家庭农场。2015 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平均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金额约为 47.80
万元，家庭农场平均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
金额约为 0.53 万元，由此可知，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平均支付的公共物品金额接
近家庭农场平均支付金额的 90 倍。进一
步的分析表明，这一差异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力资本水平以及
经营规模密切相关。位于西部地区、人力
资本水平越高、经营规模越大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供给公共物品的概率就越大。

纵向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公
共物品供给力度呈逐年增强的趋势。以
家庭农场为例，2015 年家庭农场用于供
给农村公共物品的平均额度为 0.53 万元，
而 2016 年 则 增 加 到 1.26 万 元 ，增 加 了
137.74%。

实现13%至19%农村劳动力就业

2015 年在所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中，提供了就业机会的一共有 1705 家，
占有效样本的 78%，此外，平均每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雇用了 37.11 人。照此计
算，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为农村居民
提供了 8496.38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中

国统计年鉴 2015》，2014 年中国农村常住
人 口 为 61866 万 人 ，其 中 劳 动 人 口 为
45409.64 万人。这也就意味着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可以促进 19%的农村劳动力实
现就业转移。剔除临时性就业岗位后，每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提供的就业岗位
数为 25.66 个，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
提供的就业岗位总数约为 5876 万个，占
农村劳动力人口的 13%之多。

就提供的就业机会数量而言，家庭农
场主要以临时就业为主，其所提供的总工
作岗位数量高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但
长期性工作岗位数量则要远远低于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此外，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不但数量多同时
质量也较好。绝大多数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为其所雇用的农村劳动力购买了医
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所调查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中，2015 年为其所雇用的
农村劳动力购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
有 216 家，占有效样本的 75.26%；平均每
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其所雇用的农
村劳动力所支付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金额约为 37.94万元。

总体来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就业
带动能力与信息化水平、地理位置、人力
资本水平和经营规模密切相关。信息化
水平较高、处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较高和经营规模较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的概率就
更大。

过半实施标准化生产

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面临着食品安
全事故频发、农产品生产管理销售标准落
后及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弱化的威胁，推进
农业标准化有助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和消
费安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进产
业化经营，同时也是提高我国标准门槛、
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和调节农产
品进出口的重要手段。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作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载体和途径
之一，在农业标准化战略的实施推进过程
中具有重要作用。

2015 年在所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中，实行了标准化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共有 1450 家，占有效样本的 57%。
这也就是说，现阶段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已经实行了标准化生产。就单个主
体而言，实行标准化生产的规模也是相当
可观的。以种植类或林木类家庭农场为
例，2015 年平均每个家庭农场实行标准
化生产规模为 172 亩，占其主营产品经营
规模的 60%之多。由此可以认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是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关键力
量，对于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具
有重要意义。

但是，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实行
的生产标准等级尚不是很高，主要以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为主。以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例，在实行了标准化生产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中，大多数执行的标准是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执行国家标准的比重相对
较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在所调查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执行行业标准和地
方标准的占比分别为 34.24%和 33.88%，
均比执行国家标准的占比高出 10 个百分
点左右，此外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执行的
标准为企业标准和自有标准，所占比重分
别为 15%和 24%。

调查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
化生产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完善产品标
准体系、宣传培训标准化生产、规范使用
农产品投入、检测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实行生产标准化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建设高标准原料基地、加强检验检疫、积
极参与质量控制体系认证。

培育农业新业态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实现一二三产业
相互渗透、协调发展，是加快农业发展方
式转变，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对于传统农户与产前、
产后环节联系得更为紧密，因此在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方面可能有着更为重要的
作用。

对于家庭农场而言，本报告将一二三
产业综合经营视为三产融合；对于农民专
业合作社而言，本报告将供产一体化、产

销一体化、产供销一体化等视为三产融
合；对于龙头企业而言，本报告将“企业+
农户”“企业+基地+农户”“企业+企业+农
户”等视为三产融合。

2015 年在所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中，实行三产融合经营方式的一共有
1285家，占有效样本的 49%。

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三产融合的主
要方式是产销一体化。调查显示，在实行
了三产融合经营方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实行产销一体化经营的占 47%，比实
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的高出 5 个百分点，
比实行供销一体化经营的高出 37 个百分
点。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三产融合的
主要方式是“企业+基地+农户”。调查发
现，在实行了三产融合经营方式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中，实行“企业+基地+农
户”的占 59%，比实行“企业+农户”的高出
35 个百分点，比实行“企业+企业+农户”
的高出 47个百分点。

在推动三产融合过程中，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还衍生出不少农业新业态。以农
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在所调查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中，发展了农业新业态的有 558
家，占有效样本的 56%。因此，目前已经
有一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新业态农
业经营。在从事新业态经营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中，经营比例最高的是生态农业，
占 52%；其次是循环农业，占 24%；再次是
籽种农业，占 23%；再次是休闲农业，占
21%；最后是会展农业，占 8%。

根据调查结果，2015年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农业
相关业务收入的中位数依次为 300 万元、
60万元、18万元。进一步估算，2015年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创造的农业产值大约
为 6868.2 亿元，而 2015 年我国农业产值
为 107057 亿元，因此 2015 年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所创造的农业产值已经占了全国农
业产值的 6.41%。总体来看，我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自身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存
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纵向来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农业相关业务收入有上升趋
势。以家庭农场为例，2014年农业相关业
务经营收入的中位数为 15 万元，2015 年
则增加到了18万元，增幅达20%。


